
財報無紙化申報操作手冊 

一、 目的： 

為落實減碳及永續，期貨商現行以紙本方式申報與抄送之財務報告及相關附件，

自公告申報 115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起，全面改為以電子檔案上傳至指定之資訊申

報網站，於完成傳輸後，即視為已依規定完成公告申報及抄送。 

二、 申報路徑： 

◼ 臺灣期貨交易所 期貨商管理系統/電子檔案申報系統/財務報告書及相關書件申

報。若貴期貨商之子帳號無法搜尋到該項目，請由貴期貨商之主帳號授權子帳號

相關申報路徑權限。 

◼ 資料經上傳並確認後，若欲再刪除／修改檔案，請電話通知所屬期貨商輔導部管

區開放更正。 

三、 申報期限：依法令規定之財務報告公告申報期限辦理。 

四、 申報步驟： 

◼ 財務報告電子書:依原申報路徑(05.電子檔案申報系統/01.財務報告書及相關書件

申報/01.財務報告書申報)上傳。 

◼ 其他相關附件：於 05.電子檔案申報系統/01.財務報告書及相關書件申報/02. 財

務報告相關書件上傳項下進行「上傳」作業。 

 

◼ 申報畫面及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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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請依所屬身分別(如：屬上市櫃期貨商公司、複委託期貨商等)檢視項次 01~07 是

否適用，就應上傳資料之項次，點選「選擇檔案」並上傳檔案；無須申報者，則

點選「不適用」，請務必選擇正確。(如未上傳檔案且未勾選「不適用」或勾選

「不適用」卻有上傳檔案，點選送出時，會跳出警示訊息)。 

 

2. 請注意上傳檔案格式必須為 pdf 檔，且一個欄位僅能上傳一個檔案。為避免檔案

過大不易下載，各上傳檔案上限為 15MB，超過將無法上傳。 

3. 於尚未「送出」前，如欲修改上傳檔案：再次點選「選擇檔案」改上傳其他資

料；若欲清空檔案，則點選「選擇檔案」，不選擇任何檔案並關掉開啟檔案之視窗

後，即可清空檔案。 

4. 經「上傳」完成後僅可查詢，若欲再刪除／修改檔案，請電洽所屬期貨商輔導部

管區開放更正。     若有疑義，請洽本公司期貨商輔導部管區同仁。 


